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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

江苏奥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后续简称“奥迈生物”）位于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食品

园大道 2号，主要从事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。基于市场及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奥迈生

物拟投资 2000万元在现有厂区内，通过新建生产厂房、新增生产设备的方式建设“年新

增 500吨饲料添加剂生产线扩建项目”，项目建成后可达年产 300 吨霉菌毒素降解剂、

200吨植物提取物（150吨绿茶提取物、30吨杜仲叶提取物、20吨苜蓿提取物）的生产

规模，扩建后全厂饲料添加剂总规模可达 2500吨/年。

本项目已于 2024年 12月 10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江苏

省投资项目备案证（溧政务投备〔2024〕456号），项目代码为 2410-320117-89-01-375719。

由于霉菌毒素降解剂采用了发酵工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规定，该项目属于“十一、食品制造业-其他食品制造-

有发酵工艺的饲料添加剂制造”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《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的规定，我单位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

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，我单位编

制了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。

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九条，“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

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

在地相关政府网站，公开信息”。

2.1 公开方式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采用网络公示，网站为江苏奥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站，

公示网址：

https://www.aomai-bio.com/Shownews.asp?id=644。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

2.2 公开内容及时间

本企业于 2025年 2月 20 日通过江苏奥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对“江苏奥迈生物

科技有限公司年新增 500吨饲料添加剂生产线扩建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进行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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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述、环境影响评价的

目的及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

系方式、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。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

价信息公示（截图）见图 2-1。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
图 2-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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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当地报纸《扬子晚报》发布 2次公示，并在江苏环

保公众网发布公示。公示内容有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

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征求意见的公众

范围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公示

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在江苏环保公众网进行了二次公示；

公示时间：2025年 6月 9日~2025年 6月 21日，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jshbgz.cn/hpgs/202506/t20250609_530514.html；

网络公示截下：

图 2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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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江苏奥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新增 500吨饲料添加剂生产线扩建项目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姓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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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
3.2.2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

本项目在进行第二次网络公示的同时在《扬子晚报》上进行了公示，公示分两次进

行，第一次为 2025年 6月 11日，第二次为 2025年 6月 17日，公示图片见图 3、图 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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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扬子晚报 2025年 6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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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扬子晚报 2025年 6月 17日



10

3.2.3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公示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张贴公告，建设单位于 2025年 6

月 13号在项目地及周边进行公告张贴。

张贴地点选取在建设项目所在地等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，持续公开时间大于 10 个

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第十一条的规定。

白马中学（厂址西北侧方向）

金谷佳苑（厂址北侧方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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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家桥村（厂址西侧方向）

松林村（厂址南侧方向）

杨塘村（厂址东侧方向）

杨塘头村（厂址东侧方向）

图 5 周边敏感点公示张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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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4查阅情况

公示告知可以到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，并提供了环评报告征

求意见稿网络链接，至公示截止日期，未有公众到现场查阅环评征求意见稿报告。

3.2.5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内，未收到任何人的公众参与调查意见。

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两次公示后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，因此建设单位

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

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在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开期间，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（包括电话、传

真、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

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公众意见，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：

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，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境管理工作，

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，按“达标排放”要求，严格控制污染

物排放；加强项目建成后的监测、监督工作，做好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；加强安全生产

管理，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；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，保护周

围居民的身体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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